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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聯絡人：林偉民
聯絡電話：(08)7320415#3685
電子信箱：a002608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枋山鄉楓港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1月5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45205876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376530000A114520587600-1.pdf、376530000A114520587600-2.pdf、

376530000A114520587600-3.pdf)

主旨：檢送「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子煙處遇流程」及衛生福利部

國民健康署說明「校園查獲電子煙處理疑義」函文影本各

1份，請學校落實校園菸害防制作為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11月4日臺教國署體字

第1146600340號函辦理。

二、為加強防制電子煙危害，本府前於114年2月17日屏府教學

字第1145029158號函(如附件一)，請各校落實校園菸害防

制措施，倘查獲學生攜帶或使用電子煙，應進行通報作業

及處置（一般校安事件／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）；如電子

煙疑含有毒品成分，請確依「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

及輔導作業要點」及「教育單位發現疑有毒品、製造或施

用毒品之器具移請警察機關查處流程」等相關規定辦理。

三、旨揭流程前經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於114年3月19日以

臺教國署學字第1145801499號函詢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

有關「校園查獲電子煙處理疑義」後，業依該署回復意見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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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2 頁

增訂處遇流程(如附件二)，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善加運用

處理。倘查獲學生使用電子煙，應落實通報作業，並依校

內規範處理，實施戒菸教育、輔導或轉介等措施；另有關

「校園查獲電子煙處理疑義」，請參考衛生福利部國民健

康署114年3月25日國健教字第1140102837號函(如附件三)

辦理，以共同推動菸害防制工作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
48



屏東縣政府　函

（郵遞區號）
（地址）

受文者：如正、副本行文單位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2月17日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45029158號
速別：最速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

主旨：為加強防制電子煙危害，請落實校園菸害防制措施，詳

如說明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4年2月14日臺教國署學
字第1145800697號函辦理。

二、查菸害防制法全面禁止電子煙（屬未合法產品），為防

制電子煙危害，請學校落實校園菸害防制措施。

三、另為掌握學生使用電子煙情形，學校倘查獲學生攜帶或

使用電子煙，請進行通報作業及處置（一般校安事件/暴
力與偏差行為事件）；如發現學生使用含有毒品之電子

煙，請確依「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輔導作業要

點」規定，完成校安通報並成立春暉小組進行輔導；另

電子煙如疑有毒品成分，應依內政部警政署「教育單位

發現疑似毒品、製造或施用毒品之器具移請警察機關查

處流程」，移請警察機關妥處。

四、為持續推動校園菸害防制教育並落實無菸校園，請學校

確依教育部112年5月23日修訂之「校園菸害防制實施計
畫」及前述相關法規規定，加強校內各類集會菸害防制

宣導，並將電子煙防制知能融入學校人員教育訓練，參

採衛生福利部及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開發之分齡教

材，融入教學、入班宣導，以維護校園全面禁菸之目

標。

地址：900219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承辦人：林偉民
電話：(08)7320415#3685
電子信箱：a002608@oa.pthg.gov.tw

抄本
檔　　號：

保存年限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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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學生事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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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校對於學生實施戒菸教育
至少2小時
（未成年者，應令其父母或監護人使其到場）
比照菸品，依「戒菸教育實施辦法」辦理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電子煙處遇流程

學校持續關懷輔導
觀察一年內是否再有使用行為

通知學生之法定代理人或實際
照顧者到校共同關懷輔導，並
請簽署「類煙品處理同意書」
為避免類菸品再次疏通使用，得經法定代理人同意拋
棄而銷毀之

列為特定人員
依「教育部各級學校特定人員尿液篩檢及

輔導作業要點」辦理

成立春暉小組進行輔導
輔導三個月後，再次進行尿液篩檢

觀察評估學生身心狀況

進行校安通報（續報/ 修改通報類別）

社政通報(針對未成年學生)

將疑有毒品成分電子煙移請警察
機關妥處，並配合辦理

依內政部警政署「教育單位發現疑似毒品、製造或
施用之器具移請警察機關查處流程」辦理

有異常 無異常

結案

無

再有使用行為，
得延長戒菸教育

結案
（列為第一類特定人員持續追蹤）

無毒品反應

有毒品反應

高級中等以下學校發現學生攜帶或使用電子煙

暫時保管
進行校安通報

（一般校安事件/暴力與偏差行為事件）

通報縣市衛生主管機關
依「菸害防制法」配合辦理

無毒品反應有毒品反應






